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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带有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

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已消除的专项说明

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聘任德

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德勤华永”）为公

司 2024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。德勤华永对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告

出具了带有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根据中国证监会

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—非标准审计意见

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规定，

公司董事会对该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2024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中带强调事项段落的内容

我们提请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，如合并财务报表附注(八)1、(2)

所述，新动力科技之全资子公司上汽红岩汽车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上

汽红岩”)2024 年度净亏损为人民币 219,000.27 万元。截至 2024 年

12 月 31 日，上汽红岩的负债总额超过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289,224.38

万元，流动负债合计金额超过流动资产合计金额为人民币377,345.47

万元。上汽红岩作为被告涉及多项未决诉讼，并有多项资产和银行账

户被冻结。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。

二、关于 202 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审计意见

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情况说明

公司董事会、管理层高度重视 2024 年审计报告中涉及事项，并

积极采取措施解决、消除上述事项对公司的影响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2025 年度，公司结合上汽红岩经营状况，积极采取各项措施，

努力扭转重卡业务困局，一是收敛产品线，聚焦盈利订单，努力开拓

重点市场；二是强化预算和成本管控，努力加大应收账款催收清欠，

增收节支，积极与银行、供应商、经销商等沟通，努力维护产供销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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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务体系稳定性；三是在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2025 年 7 月裁定

受理对上汽红岩的重整申请后，公司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开展上汽红岩

重整工作，以化解其债务风险，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已于 2025

年 12 月 12 日裁定批准了上汽红岩重整计划。自 2025 年 12 月起，上

汽红岩财务报表不再纳入本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。

为实现上汽红岩运营价值最大化，经公司 2025 年 9月 29 日召开

的董事会2025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和2025年 12月 19日第二次临时

股东会审议通过，同意公司出资 6.66 亿元与联合体其他各方一起参

与上汽红岩重整，公司持有重整后上汽红岩股权比例预计为 14.66%。

目前，上汽红岩正在重整计划执行阶段。本次上汽红岩重整将有利于

实现上汽红岩运营价值最大化，有利于上汽红岩发展，也有利于优化

公司负债结构，缓解公司经营压力。

三、公司董事会意见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，公司通过采取上述措施，公司 2024 年度审计

报告所涉非标事项的影响已消除，较好地维护了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

法权益。

特此说明。

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6 年 3 月 26 日


